
为保证我校公寓区团建工作的连续性，更好地服务公寓

区团员青年成长成才。经学院推荐、组织考察，决定任命陈

天易等 3 位同学为 2020-2021 学年度共青团公寓工作指导委

员会干部。现将人员名单公示如下： 

主  任  陈天易（理学院 物理师范 192） 

副主任  王  琦（文学院 中文师范 193） 

谢慧琳（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192） 

公示期：9 月 23 日-9 月 25 日。如有异议，请与团委宣

传（文体）部联系。联系人：李安琪，8501219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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